
公
司
聚
餐
后
搭
车
受
伤
算
工
伤
吗

问诊台

  据 《四川工人日报》 报道， 近日有务工

人员咨询： 公司组织员工聚餐并提供酒水，

酒后搭同事的电动自行车回家， 却在途中发

生事故而受伤。 经司法鉴定， 骑车和搭车的

两人发生交通事故时均属于醉酒状态。 这种

情况能否算工伤？

同事醉驾发生事故

2023 年 3 月 15 日， 某公司召集员工

在公司食堂聚餐， 并给员工提供了酒水，

朱某与同事高某均喝了酒。

饭后， 朱某搭乘高某的电动自行车，

回家途中与一辆轿车相撞， 造成朱某重

伤、 高某轻伤。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

某不负事故责任。

经司法鉴定， 二人发生交通事故时

均属于醉酒状态。 今年 1 月， 朱某向当

地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局以 《工

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项为由， 作

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朱某想知

道， 他搭乘醉酒同事的车， 在回家途中

被撞成重伤， 能不能认定为工伤？

记者采访了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英占。 王律师指出， 朱某虽然醉酒，

但与他遭遇交通事故重伤之间没有因果

关系， 朱某醉酒不应成为工伤认定的阻

却条件。

律师认为应属工伤

根据 《社会保险法》 第三十七条规

定： 职工因醉酒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

的， 不认定为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

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

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规定：

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

“上下班途中”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

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 （二） 在合理时间内往

返于工作地与配偶、 父母、 子女居住地

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 从事

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 且在

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 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

班途中。

就本案来说， 首先， 《社会保险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因醉酒导致本人在

工作中伤亡” 的表述强调了醉酒与职工

伤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醉酒与朱某

伤亡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则不应

以醉酒为由不予认定为工伤。

其次， 朱某参加的聚餐是单位组织

的集体活动， 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及纪律

性， 故聚餐的活动场所应视为工作场所

的延伸。 朱某是在参加完公司组织的集

体活动后回家途中遭遇的交通事故， 属

于合理的时间及合理的路线范围内， 应

认定为“职工上下班途中”。

最后， 朱某在本次事故中被判定为

无责， 属于“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

综上所述， 朱某的情况符合法律对

工伤认定的规定， 人社局应当认定为工

伤。

（向晓文）

【解答】

《劳动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

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

根据上述规定，你与公司的劳动合

同到期后，如果因公司原因拒绝跟你续

订劳动合同，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经济

补偿金。

补偿标准是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

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 对

于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情况 ， 按一年计算 ； 不满

六个月的 ， 应支付半个月

工资的补偿。

公司拒绝续约 是否应当补偿
我跟公司签了一份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最近劳动合同即将到期， 我想跟

公司续订劳动合同， 但公司明确拒绝了。 我可以要求公司给我补偿吗？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人民法院审

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

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

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

济状况等事实， 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

假民事诉讼：（一） 出借人明显不具备

出借能力；（二） 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

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

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

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 当事人

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

诉讼；（五）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参加诉讼， 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

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

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

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

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 案外人的

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

让财产的情形；（九） 当事人不正当放

弃权利；（十） 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

借贷诉讼的情形。

你可以根据上述规定进行举证。

【解答】

根据规定， 夫妻离婚时对房屋价

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的， 按以下情

形分别处理：（一） 双方均主张房屋所

有权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

（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

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

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

相应的补偿；（三） 双方均不主张房屋

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变

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

离婚涉及房产 价值如何确定

丈夫在外欠债 如何证明虚假

【解答】

《最低工资规定》 第十二条规定：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

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

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1）延长工作时间工资；（2）中班、夜

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

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3）法律、法

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上述规定表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后，只要在法定工作时间

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就必须支

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而

不管劳动者是否有业绩以及业绩如何。

如果公司拒付最低工资，你可以向

劳动部门投诉，也可以提起

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补发相

应工资并按所欠工资的 1

至 5 倍支付赔偿金。

业绩差无收入 是否违反法律
我在公司从事销售工作， 收入主要由底薪和销售提成组成。 最近， 公司调

整了销售提成方案， 其中规定每月业绩未能达到保底数额的， 将不发放底薪。

公司这样做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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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丈夫打算离婚， 但是对于共有房产的价值存在分歧。 如果无法达成

协议， 法院一般对于夫妻共同房产会如何分割处理？

我和丈夫因为长期感情不和， 一直在尝试协议离婚。

我丈夫是开公司做生意的， 根据我的了解他公司之前的盈利情况不错。 但

是我们在协商离婚的过程中， 他却表示公司出现了亏损， 他向朋友借了钱来弥

补亏损， 因为还不出钱还被朋友起诉了。

而我怀疑他对外欠债和遭到起诉的情况都是虚假的， 目的是少分财产给

我。

我该如何证明他对外欠债是虚假情况？

  


